
池州市水利局

关于青阳县太子山水泥用石灰岩矿年产150万t

石灰石工程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的函

青阳县龙跃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安徽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切实履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职

责， 2021年12月22日， 我局会同青阳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对青阳

$ 县太子山水泥用石灰岩矿年产150万t石灰石工程开展了水土保持

监督检查， 现将监督检查意见函告如下：

一、 存在问题

1.进场道路边坟裸露， 未采取临时植物防护措施。

2.道路两侧截排水沟、 沉沙池淤积， 未及时清理。

3.开采区渣土随意堆放， 未运输至指定排土场， 无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

4.排土场内植物防治措施未到位。

二、 整改措施

1.对裸露边坡进行临时挂网处理， 后期播种草籽及时复绿。

2.加强排水沟、 沉沙池等水土保持设施日常管护力度， 确保排

水设施正常运行。



3.及时处理开采区顺坡溜渣， 进行临时苦盖并修筑护坡拦挡，

将渣土清运至指定的存放地点。

4.及时清理排土场内杂物， 落实植物防护措施。

三、 相关要求

请你单位于2021年1月15日前将整改结果报市水利局，同时

你单位要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提高思想认识， 严格落实水土保持

“三同时
”

制度， 按照水土保持规范要求设置水土保持措施，力口大

自查自纠力度，确保开采期间水土保持措施全面落实，防止人为水

土流失发生。

抄送： 省水利厅、 青阳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